
勞動部勞動法令查詢系統
法規名稱： 勞動部推動勞資爭議仲裁業務補助辦理活動實施要點 (民國 113

年 04 月 26 日修正)

公(發)布日期： 民國 97 年 0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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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時間：114/02/25 13:39

一、勞動部（以下簡稱本部）為鼓勵民間中介及學術團體配合政府施政措

    施，推動勞資爭議仲裁業務，以補助其辦理學術研討、研習、宣導或

    仲裁人培訓活動部分經費方式，達成提升勞資雙方運用仲裁機制意願

    之目的，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補助對象為依法登記成立之團體，章程內容並訂有以促進勞資

    和諧、保障勞工權益、增進勞工福祉、提高勞動力及其他研究勞動法

    制為目的者。

    前項所定團體，不包括工會組織及商業團體。

三、辦理活動之方式、活動計畫及活動內容，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活動方式：應以研習會、研討會、宣導或培訓活動之方式辦理。

（二）活動計畫：應包含計畫名稱、規格（含場次、人數、經費、時間、

      地點、課程內容、師資）、辦理方式及預期效益。

（三）活動內容：應包括勞資爭議仲裁制度介紹、勞資爭議仲裁處理機制

      理論及實務或勞資爭議仲裁機制之檢討等內容之一。

四、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如下：

（一）申請補助之團體，應於辦理活動前三十日向本部申請。

（二）申請補助之團體，應檢具活動計畫、研討會議程、預算書表及過去

      二年內曾受本部補助辦理活動之相關資料向本部申請。

（三）申請補助之團體，如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十四條規定之情

      形者，應填具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十四條第二項公職人員及

      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附件一）。

五、本部審查項目如下：

（一）活動內容是否符合推動勞資爭議仲裁機制業務、增進勞工知能及勞

      動學術研討、研習、宣導或培訓活動風氣等目的。

（二）活動安排是否符合活動需求及具適當性。

（三）講授及參與研討人員是否具專業性。

（四）活動內容是否具備合理性及可行性（包括執行方式、經費規劃、活

      動地點等）。

（五）過去二年內曾接受本部補助經費辦理活動之執行績效。

六、本部補助標準如下：

（一）經費之補助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每日補助經費最高為新臺幣（以下同）十五萬元。

      2.全案最高補助以活動計畫經費預算百分之九十為限。

（二）補助經費之用途如下：

      1.講座鐘點費。

      2.出席費。

      3.講座交通費。

      4.場地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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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場地佈置費。

      6.講義印製費。

      7.餐費。

      8.茶點費。

      9.租車費。

     10.國內平安保險費。

（三）補助項目之支給標準：依本部一般常用經費編列標準及結報應行注

      意事項之經費標準支給。

七、經費請撥及核銷程序如下：

（一）本部同意補助之團體，應於活動結束之日起十四日內，以專函方式

      檢具下列文件，並經相關人員核章後送本部核銷：

      1.原核准函及計畫變更核准函影本。

      2.領據：應註明受補助之活動名稱、受補助金額、具領人（應有受

        補助團體全銜及負責人、出納、會計三人之用印）、銀行帳戶戶

        名、帳號（含銀行代號），並加蓋單位圖記。

      3.成果報告表及經費支用報告表。

      4.活動照片、活動講義及出席人員簽到名冊影本。

（二）受補助經費結報時，所檢附之經費支用報告表應詳列支出用途，並

      應列明全部實支經費總額。

（三）受補助團體對於自行保存之各項支用單據，應依民間團體財務處理

      相關規定妥善保存，供本部事後審核，作成相關紀錄，受補助團體

      未依規定妥善保存各項支用單據，致有毀損、滅失等情事，應依情

      節輕重對該補助案件或受補助團體酌減嗣後補助款或停止補助一至

      五年。

（四）受補助之團體申請支付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資料內容之

      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五）受補助經費產生之利息收入，在三百元以下者，得留存受補助團體

      ，免解繳本部。

八、辦理同一活動如有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助，應確實列明全部經

    費內容及向各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

    者，本部將撤銷該補助案件，並停止補助或追繳已撥付款項。

九、經本部同意補助之團體應依所報計畫及經費預算確實執行。

    經本部同意補助之團體經發現有不符指定用途者，除應於規定期限內

    提出改進計畫，並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本部尚未核給是項活動經費者，不予補助。

（二）本部已核給是項活動經費補助者，追繳所補助之經費。

    前項補助款之運用考核，如發現成效不佳、未依補助用途支用、或虛

    報、浮報等情事，除應繳回該部分之補助經費外，得依情節輕重對該

    補助案件停止補助一年至五年。

    本部必要時，得派員實地訪查經本部同意補助之團體所辦理之活動執

    行情形，並得加以稽核、考評。

十、經本部同意補助之團體，未於年度內執行者，將不予補助。本補助因

    屬部分補助且補助比率最高為百分之九十，如實際支出經費總額未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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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核定補助金額者，將按活動實際支出總經費百分之九十之比率為

    上限核撥補助經費。

十一、受補助經費中如涉及採購事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十二、本要點修正生效前，已受理之申請案件尚未結報者，適用修正生效

      後之規定辦理。但修正生效前之規定，有利於受補助單位者，適用

      修正生效前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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